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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第 200 次市政會議紀錄 

時 間：中華民國 103 年 12 月 16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地 點：四維行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劉世芳 李永得(請假) 李瑞倉 蘇麗瓊 陳鴻益   

吳義隆 陳存永 曾姿雯 簡振澄 鄭新輝 曾文生  

賴瑞隆 蔡復進 許傳盛 盧維屏 鐘萬順代       

陳鴻益代 張乃千 鍾孔炤 黃茂穗 陳虹龍 何啟功

(鄭明倫代) 陳金德 吳義隆代 史 哲 陳勁甫   

曾 慶 崇  黃 憲 東  謝 福 來  丁 允 恭  許 立 明         

谷縱‧喀勒芳安(陳幸雄代) 古秀妃 張素惠 城忠志 

陳榮周 張惠博 孫志鵬 楊明州 李賢義 吳宏謀  

范巽綠 張國城 黃燭吉 鄭淑紅 郄爾敏 趙建喬  

陳冠福 陳海雲 白樣‧伊斯理鍛 李元新 宋貴龍  

鍾炳光 楊娟華 黃伯雄 謝鶴琳 盧進義 曾石城 

(邱金寶代) 高士賢 王耀弘 鄭美華 施文宗    

(丁憲董) 林文祺 袁德明 吳德雄 張文山      

(吳進興代) 蕭添財(蔣金安代) 許重明(莊國鐘代) 

施維明 胡俊雄 陳世昌 呂世榮 吳永揮 黃傳殷  

陳淑芳 薛米惠 謝水福 駱邦吉 陳進德 林清益  

藍美珍 劉勝元 林玉魁 陳盈秀 王宏榮 陳興發  

黃炎森 

列 席：鍾致遠 張秀靖 陳克文 何宜綸 侯燕嬌 沈梅香  

蔡茂麟(吳永泉代) 

主 席：陳市長 菊                       記錄：陳盈穎 

壹、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衛生局何局長啟功請假，由鄭副局長明倫代理；原民

會谷縱主任委員喀勒芳安公假，由陳副主任委員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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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理；茄萣區公所曾區長石城、彌陀區公所張區長文

山及梓官區公所蕭區長添財休假，分別由邱主任秘書

金寶、吳主任秘書進興及蔣主任秘書金安代理；田寮

區公所施區長文宗及橋頭區公所許區長重明公假，分

別由丁主任秘書憲董及莊主任秘書國鐘代理。 

二、確認上次會議議事錄。 

決議：同意備查。 

三、衛生局鄭副局長報告： 

本市登革熱防治作為工作報告。 

教育局鄭局長補充報告： 

「校園登革熱孳生源加強清除日」辦理情形報告。 

仁武區公所呂區長補充報告： 

本區遭環保媽媽基金會評鑑環境髒亂之後續處置情

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衛生局報告。今年高雄面臨最嚴峻的登革

熱疫情挑戰，這段期間所有防疫團隊全力投入

疫情防治工作，並積極動員社區進行環境大掃

蕩，及嘗試採用海水導入陽性水溝等新防疫方

法，讓疫情逐漸趨緩，對大家的努力及辛勞，

特予感謝。 

（三）雖教育局已要求所有學校將每週一訂為「校園

登革熱孳生源加強清除日」，惟衛生局針對群聚

疫情週邊41所學校進行病媒蚊稽查，其中9所學

校仍發現陽性病媒蚊孳生源，比例偏高。校園

是老師及學生最重要的生活場域之一，在防疫

態度上不應僅抱持配合協助的立場，而應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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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落實校園環境清潔工作，以確保師生健康。 

（四）外界對本府任何的批評指教，本府應虛心檢

討，有關日前本市仁武區遭環保媽媽基金會評

鑑環境髒亂，係全台唯一直轄市的行政區，本

府應警惕在心，請仁武區公所積極會同環保局

及相關單位共同依法妥適處理。 

（五）本府防疫團隊已在原高雄市區採用海水導入陽

性水溝等新防疫方法，請一併評估原高雄縣布

氏指數較高的行政區有無適用之可能性。年關

將近，為配合國家清潔週政策，請各區級指揮

中心務必加強轄區環境清潔及維護工作。 

（六）目前疫情雖逐漸趨緩，但由於氣候變冷，病媒

蚊將轉往地下室或室內棲息，恐提高民眾被叮

咬機率。請防疫團隊不可掉以輕心，持續會同

社區里民落實環境「巡倒清」及清除室內外積

水處，並加強衛教宣導，籲請民眾進行環境自

我檢查，以有效遏阻孳生源，避免疫情跨冬。 

四、彌陀區公所吳主任秘書報告： 

本所 102 年 6 月至 103 年 11 月重要工作報告。 

陳副秘書長（水利局代理局長）補充報告： 

「東三、東四、舊港抽水站機組老舊更新案」辦理情

形報告。 

觀光局許局長補充報告： 

「漯底山自然公園權管問題」辦理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彌陀區公所報告。在區公所團隊的努力

下，藉由舉辦「虱目魚文化節」及「漯底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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樂節」等活動，有效促銷地方漁特產品，提升

地方文藝氣息；另本於對轄區土地的熱愛，辦

理淨灘及淨山活動，號召近千名義工投入，落

實環境維護整頓，對張區長及全體同仁的用

心，特予肯定與嘉勉。 

（三）有關「東三、東四、舊港抽水站機組老舊更新

案」，請水利局向中央爭取經費，積極辦理。 

（四）漯底山自2006年軍方撤哨後，在彌陀區公所規劃

及用心維護下，已成為當地民眾重要的運動休憩

場域。鑑於漯底山擁有全台唯一靠近海濱的泥火

山惡地形，基於地質景觀的延續性，有關「漯底

山自然公園權管問題及清潔維護事宜」，請觀光

局進行後續開發事宜及協助維護管理，並請彌陀

區公所及環保局共同協助清潔工作。 

（五）近年彌陀區在本府各機關及區公所的努力下，

已陸續完成「彌陀漁港整補場碼頭興建工

程」、「彌陀區養殖漁業生產區第3期供水及排

水改善工程」、「東三、東四抽水站附近排水改

善工程」、「漯底山自然公園景觀及停車場空間

改善工程」、「高23線進學路路面改善工程」、

「彌陀區中正路與中正東路打通工程」及「彌

陀國中新建校舍」等多項工程，請彌陀區公所

多加宣導，並籲請民眾共同愛惜維護。 

五、重建工作小組報告： 

災民安置及災區復建工程情形報告。 

法制局曾局長補充報告： 

代位求償案件審議情形報告。 

主席裁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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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社會局、法制局及工務局報告。對於各項

災民生活扶助及災區救助振興計畫，請各權管

機關積極辦理，提升執行率。尤其對於罹難者

家屬、重傷及燒燙傷民眾後續之生活照顧與復

健輔導等事宜，務必秉持同理心及耐心，提供

更貼心、細膩的服務，也感謝各機關、前鎮及

苓雅區公所所有同仁這段期間的辛勞。 

（三）為早日完成代位求償案件審查，本府已召開8

次求償救助金審查會，且審查會常常召開至晚

間，對蘇副秘書長、法制局曾局長及各審查委

員這段期間的辛勞與認真，特予高度的肯定與

感謝。年關將近，請不辭辛勞儘速從寬從速審

理，並將進度主動對外公布。另國賠案件亦請

持續積極辦理。 

（四）三多路、凱旋路及一心路自11月20日開放通車

後，已有效紓解災區周邊交通雍塞問題，且3

條道路重建工程分別獲得內政部及公共工程

委員會工程品質查核甲等成績，再次對工務

局、捷運局、水利局等工務團隊如期如質達成

重建目標的努力，特予感謝。面對12月20日第

二階段街道景觀完成的重要里程碑，請工務團

隊掌握期程，積極辦理。另日前因人行道設計

與民眾期待有所落差而有不同聲音乙節，請工

務、水利團隊兼顧整體公共利益及民眾需求，

做最妥適之溝通處理，俾讓災區早日恢復正常

的生活及商機。 

六、農業局蔡局長及海洋局賴局長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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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寒害因應措施報告。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農業局及海洋局的報告。因應大陸冷氣團

南下造成氣溫驟降，請農業局、海洋局會同農

漁會等相關單位，加強宣導農漁民提高警覺，

事先做好各項農產、畜禽及養殖防寒準備，以

減少損失，倘有災情產生，亦請依天然災害救

助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貳、討論事項 

第１案—財政局：謹提「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例第四條

及第十三條」修正草案，敬請  審議。 

決議： 

（一）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二）目前第1屆議會表示在本次會期內將不會再審查市府

總預算案及墊付款案等議案，請秘書長偕同財政局及

主計處等機關俟新議會成立後，再商請議會召開臨時

會審議總預算案及墊付款案；另議會對於議案之審

議，採取屆期不繼續審議的原則，爰各機關所提之自

治條例、法規草案等，應俟下屆議會成立後再次提

送，請各機關密切留意。 

 

第２案—消防局：訂定「高雄市容留人數限制場所管制標準

(草案)」案，敬請  審議。 

決議： 

（一）通過，依規定程序辦理。 

（二）目前到本市觀光的人數持續增加，為維護本市公共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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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觀光客及消費民眾之人身安全，有關容留人數限制

場所之管制規範，請消防局加強宣導。 

 

第３案—環保局：「高雄市推動環境教育補助辦法」修正草

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理。 

 

第４案—財政局：本市苓雅區武聖段10-3地號等6筆(共6案)

市有非公用畸零地，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

理讓售，請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理。 

 

第５案—財政局：本市新興區新興段1小段853地號等41筆

(32案)市有非公用土地，擬完成處分程序

後辦理讓售，請  審議。 

決議：通過，依規定程序辦理。 

 

第６案—教育局：教育部體育署103、104年度同意補助「104

全國運動會場地整修工程計畫」（含體育

處與學校場地）103年度960萬元、104年

度1,440萬元，合計補助總經費2,400萬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理，提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７案—水利局：有關內政部營建署調整103年補助本府辦

理「高雄市鼓山區台泥廠區明渠及滯洪池

工程」經費6,146萬2,000元乙案，擬採「墊

付款」方式辦理，敬請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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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８案—觀光局：交通部觀光局104年度「整備觀光遊憩設

施建設計畫」補助「104年度旗津海岸公

園整建工程」等三案新台幣2,500萬元整

及市府配合款新台幣2,000萬元，共計新

台幣4,500萬元案，擬請准予先行墊付執

行案，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９案—原民會：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理「104

年度原住民族地區溫泉產業示範區先期

規劃實施計畫」計新台幣200萬元整採墊

付款辦理，敬請  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叁、臨時動議 

一、人事處城處長報告： 

（一）依「地方制度法」第 55 條第 3 項規定略以，

副市長及職務比照簡任第 13 職等之首長(主

計、人事、警察及政風首長除外)，於市長卸任

時，須隨同離職。各局處首長第一屆任期於本

(103)年 12 月 24 日屆滿，擬依慣例辦理總辭，

計有副市長及一級機關政務首長等 25 人應辦

理總辭，並均已提出辭呈，該總辭案將自本(103)

年 12 月 25 日生效，茲請劉副市長世芳代表遞

陳總辭報告辦理總辭。 

（二）謹訂於 12 月 23 日（星期二）第 201 次市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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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結束後，假本府四維行政中心 1 樓大廳前廣

場，進行本府團隊本屆任期屆滿合影留念，誠

摯邀請各位首長盛裝出席。 

二、地政局謝局長報告： 

謹訂於 12 月 20 日（星期六）晚間 7時，假同盟三路

及十全三路口，本局與九大公會合作舉辦「敬天謝地

年終感恩祈福晚會」，邀請九天民俗技藝團演出精彩

的節目，敬邀各位首長蒞臨指導。 

三、民政局曾局長報告： 

高雄是一個轉型中的工業城市，也是重視人權教育的

城市，勞工權益及城市環境安全一向是市府的重要議

題，謹提供本局編印之「高雄人權地圖」專書乙冊予

各位首長參閱，尚請不吝指教。本手冊內容依照景點

的地緣關係分為 5大部分介紹民主人權景點、勞動人

權景點及環保人權景點，以淺白的文字說明事件沿革

與紀念方式，俾民眾更深入了解高雄在民主人權發展

所扮演的角色。本手冊將分送予本市人權團體、區公

所等單位，同時於本局網站放置電子書；另本局擬將

手冊電子檔提供觀光局，建請觀光局協助行銷。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依據地方制度法的規定，今天由劉副市長代表所有政

務首長遞陳總辭，謝謝所有首長這 4年來為市政打拼

的辛勞與付出，本人內心有很深刻的感受，也是生命

中最美好的記憶。縣市合併後，我們承擔合併帶來的

各項重擔及挑戰，以「高高平」施政目標，努力弭平

各區基礎建設落差，強化區域治理及防洪改善，並全

面提升社會福利及民眾福祉，更創新突破提出「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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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灣區」新局勢，讓本府施政建設成果屢獲得縣市評

比的佳績及市民高度的肯定。謝謝所有工作伙伴這一

路來與本人同甘共苦，發揮群策群力的力量，尤其在

石化氣爆重建過程中，許多同仁肩負重責，共同克服

一切困難，才能在本屆任期內，圓滿順利完成各項工

作，實現對市民的承諾。一直以來，高雄團隊經驗呈

現的政績各界有目共睹，選舉結果揭曉後，許多縣市

首長特地前來高雄借將，人才是台灣社會共同的資

產，本人雖然感到不捨，仍十分願意與其他縣市共享

優質人才，並給予高度祝福，今總辭後，同仁無論留

下或離開，未來還有許多工作，等待我們攜手共同完

成，期勉各位同仁謹記高雄經驗，持續努力，在各自

的領域發揮專業，再創高雄高峰。 

二、上週六在時代大道舉辦的「真愛高雄，幸福啟航」感

恩祈福音樂會，現場湧進滿滿的人潮，雖天氣寒冷，

但藉由歌手的音樂，傳達最溫暖的感謝之意，讓活動

圓滿成功，對新聞局的用心與辛勞，特予肯定與感

謝。後續「大氣球遊行暨路跑」、「夢時代、義大世界

跨年晚會」、「五月天跨年螢火晚會」、「五月天災區封

街迎新演唱會」等大型活動，亦請相關機關協助做好

交通疏導、治安維持、觀光行銷及環境維護等工作。 

三、近日氣溫降低，請社會局及各區公所落實轄區內的獨

居老人、街友及弱勢民眾之關懷照顧，即時送暖，並

請衛生局籲請高危險群民眾加強留意保暖，注意身體

健康。另天氣寒冷，民眾居家門窗緊閉，通風不良，

容易造成熱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事件，請消防局、新聞

局加強民眾安全防範宣導工作。 

散 會：上午 10 時 10 分。 


